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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5-088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以电话及书

面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

董事7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5-094号、2015-095号）。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

立邵阳德创再生资源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区域环保项目实施所需，公司决定与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

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共同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该控股子公司名称拟定为

“邵阳德创再生资源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拟定为“再生资源产业园投资管理；

从事再生资源产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商品房及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租赁、销售及物业管理

服务；互联网信息咨询及“互联网+再生资源园区”营销服务；仓储服务及物流服务等业务”。

该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7,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6,300 万元，湖北

合加出资人民币 700 万元，分别占其注册资本的 90%、10%（该控股子公司企业名称及经营

范围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结果为准）。公司本次与湖北合加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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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目的：作为项目公司具体负责实施新邵县再生资源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业务。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控股子公司的工商注册及前期相关事宜，

公司将视该控股子公司设立进展及业务开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089号）。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议案》； 

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桑德环境控股的子公司业务范围也逐步拓宽，因部分新增业务的

性质与原有业务有较大差别，本着谨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以及应对日后市场

变化，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准确的信息等方面的考虑，根据当前实际经

营情况，公司董事会对于公司新增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业务固定资产折旧以及新增再生

资源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业务补贴基金坏账准备计提会计估计予以确认。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公司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90号）。 

 

四、 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分

行申请不超过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授信额度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

咸宁分行申请不超过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保函、信

用证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业务授信，期限为12个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